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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以为房子只卖了 150万
元，直到在交易中心网签时，才知道
卖了176万元。”

市民俞女士、余先生向解放日报·
上观新闻“民声直通车”求助，称他们
近日委托中介买卖闵行一套房产时遭
遇了“套路”：为了吃掉26万元差价，
中介分别与买卖双方签订了不同性质
的协议。而为了让“套路”滴水不漏，中
介不仅对买卖双方使用了不同的“话
术”，竟然还分饰两角，在与上下家接
触时使用了不同身份……

中介“吃差价”是否违法违规？买
卖双方如何防范？

一套房“卖”出两种价格
俞女士是房子的卖家，房子位于

闵行区鹤北二街坊，近80平方米，登
记在其母亲周女士名下，一直闲置。
去年年中，小区西门口的“好年华房
产”中介来电，希望俞女士出售房屋。
俞女士同意将房子挂牌。

此后，中介多次以“6楼没电梯不
好卖”“周边什么行情，别人的成交价
你看了吗”“现在有下家要了，但下家
不好说话，得降点价格”等不同话术
劝说俞女士降价。俞女士也不断让
步，挂牌价从一开始的200万元，逐
步降至150万元。

今年2月7日，中介声称有买家
确定要房，约俞女士见面签署协议。
面谈中，“好年华房产”中介负责人胡
某提出买家要求价格再降至140万
元。俞女士当场翻脸，见她态度坚决，
胡某佯称“要和买家商量下”，离开一
会儿返回后同意150万元成交。当
天，俞女士与“好年华房产”中介签订
了协议，胡某当场向俞女士转账10
万元，声称这是买家支付的定金。事
后，俞女士与买家余先生复盘得知，
当天余先生尚未确定要买入这套房
子，胡某的“与买家商量”“买家付了
定金”都是在表演。俞女士称，定金实
为胡某自掏腰包支付，为的是将价格
打下来后“低价锁房”。

俞女士与中介签的并非常见的居
间协议，而是一份“托底协议”。协议中
称，扣除1万元中介佣金后，俞女士实
际到手149万元房款，并约定“若实际
成交价格高于保底成交价，溢价部分
作为乙方独家委托服务报酬”。

而买家余先生这边的经历则是另
一个版本：余先生说，看中俞女士这套
房子后，尽管反复要求降价，但“好年
华房产”中介称卖家坚守底价176万
元。其间，余先生曾要求与俞女士直接

面谈商量价格，中介则以“上家出国
了”等理由推脱。3月2日，余先生同意
了176万元的交易价格，并与中介签
订了“居间协议”，同时与卖家签订“房
地产买卖协议”。而为了不让买卖双方
见面使得差价过早“暴露”，“居间协
议”和“房地产买卖协议”上，房屋的售
卖人都写着“胡某代”的字样，并非由
俞女士的母亲亲自签署。

3月6日，“好年华房产”约上下家
前往闵行区房地产交易中心过户，俞
女士这才见到了余先生。当天，两名
“好年华房产”工作人员各自领着俞女
士和余先生，极力不让双方有单独交
流的机会，并在窗口拟定好网签协议
后，催促双方尽快签名。网签结束后，
双方这才说上了话，当得知俞女士房
子才卖150万元，余先生又惊又气，但
为时已晚。中介也不再回避买卖之间
存在差价。

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二条规定：
“中介人应当就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
向委托人如实报告。中介人故意隐瞒
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
供虚假情况，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不
得请求支付报酬并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中进一
步明确，房地产经纪机构和房地产经
纪人员不得有“对交易当事人隐瞒真
实的房屋交易信息，低价收进高价卖
（租）出房屋赚取差价”的行为。俞女
士和余先生认为，“好年华房产”的操
作是法规明确禁止的“吃差价”行为。

中介“吃差价”涉嫌违法
为了避免被坐实“吃差价”，“好

年华房产”在操作时动了不少脑筋：

在和上下家分别签订“托底”和“居
间”协议时，“好年华房产”使用了不
同的身份。居间协议上，居间方是“好
年华房产”中介。但“托底”协议中，乙
方则是一家名为“芳蕴”的中介。俞女
士签约时曾质疑，胡某的解释是“芳
蕴”和“好年华房产”实际是一家。但
在纸面上，操作买卖双方的是两家不
同的中介，差价产生于中介之间。

在完成首笔房款转账后，中介还
要求和俞女士、余先生签订一份“补充
协议”，明确余先生在支付尾款时需要
将其中的26万元单独转给中介方。

看似天衣无缝，但业内人士指
出，中介的操作仍有多个“漏洞”。买
家余先生签订的居间协议中约定房
价是176万元，而网签合同中又写着
150万元，这已构成典型的“阴阳合
同”。而在卖家俞女士这边，使用“托
底”协议取代居间协议，操作是否合
规也值得商榷。

3月17日，记者前往金平路33号
“好年华房产”中介采访，一直守到近
12时也没等到中介开门。记者拨打胡
某电话也一直被转至AI语音留言。
等待期间，记者前往附近的另一家中
介询问，中介工作人员调取了系统内
的资料，显示这家中介帮俞女士房子
挂牌的价格为250万元，且今年1月
刚刚维护过信息。得知目前已经以
150万元价格售出，中介工作人员表
示难以置信，摇了摇头欲言又止。记
者本想隔天再去“好年华房产”蹲守
胡某。岂料，17日下午，胡某主动打来
电话，语气强硬地表示“不接受任何
采访”“一切按照合同处理”……

签了所谓的合同，是否就能让中

介逃避“吃差价”之嫌？记者咨询了上海
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他认
为，中介和卖家签订“托底”协议的操作
乍看没什么问题，且看上去对房东有
利。中介的这种操作，动机明显不是以
促进成交为导向，而是以最大化价格差
作为经营导向，带有欺诈属性。操作中，
中介肯定会刻意打压卖家房价，提高买
家价格，将价格差做大。

严跃进说，中介用两个不同的公司
来操作，其实是想把买卖交易分割，规避
监管。但本质上还是一笔交易，中间形成
了两个不同价格，违背了房价要统一的
原则。一笔交易出现了价格不一样的阴
阳合同，也违反了中介公司的基本规范。

法院的判例更能说明问题。2023年
4月，“上海高院”公众号公布了上海二
中院审理的一起案件。案件中，中介以
“订购协议”形式，先从卖家处购得房
屋，并约定中介可以“转卖”取得溢价，
最终中介加价7万元售出。法院审理认
为，该模式属于中介公司“吃差价”行
为，违背了中介人的如实报告义务，造
成了购房人的损失。根据民法典规定，
中介公司不得请求支付中介报酬，并应
当赔偿损失。

最终法院二审判令中介公司向买
方人赔偿7万元。可见，不管中介采取
何种方式掩饰，一套房买卖中存在价格
差就是“吃差价”的行为。

眼下，房地产交易热度回升。严跃
进提醒市民操作房屋买卖时要留心，尽
量选择正规中介提供服务，买卖中遇到
中介不让双方见面谈价格的情况更要
提高警惕。如果发生类似问题，市民可
就中介违规行为向房管部门进行投诉
举报，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上海一中介和卖家签“托底”、和买家签“居间”

买卖一套房竟被吃26万元差价

本报记者 车佳楠

近日，徐汇区居民唐先生向解放
日报·上观新闻“民声直通车”反映，
小区垃圾厢房经过改造，升级成了智
能垃圾房，但建成后不久便弃用，恢
复成了大门敞开、垃圾箱外置、居民
露天投放的传统方式。是设备故障，
还是使用不便，抑或另有原因？

启用新设备，垃圾丢地上
唐先生说，他住在徐汇区日晖六

村（一）小区。据他观察，周边一带老旧
小区的垃圾厢房从去年开始陆续进行
了升级。改造后的垃圾厢房装了褐色、
黑色、红色和蓝色铝合金门板，上面印
着湿垃圾、干垃圾、有害垃圾和可回收
物的分类图示。位于门板中上方有一
处可开启的方形窗口，窗口下方有感
应设备。居民靠近时，方形窗门会缓缓
向内抬升。居民投掷完垃圾后，窗门会
缓缓下落。窗口附近还有文字提醒：自
动门禁止强行推启、通电时禁止开门
等。厢房外有多个监控摄像头，周边配
备了雨棚、照明灯。厢房内有摄像头、
除臭机器、紫外线杀菌灯等设备，且分
区标记了清洗区、存桶区，规范整洁不
少，“但如今放着不用，成了摆设”。

记者走访了该小区内近斜土路
出口的一处垃圾厢房。只见垃圾厢房
所有门处于敞开状态，垃圾桶被挪到
了外面。保洁工起初说，她正在清理
桶内垃圾，因而先放置在外面，晚点
会挪到厢房内。当记者询问智能设备
是否损坏时，她摇了摇头说：“没有，
都能用，只是小区的垃圾厢房是24
小时开放的，这个设备不适合这里的
实际情况。”

原来，小区许多居民路过时会将
垃圾扔在门板前，而非靠近后开门投
掷，尤其是骑车路过的居民，大多不愿
意下车后再投放。小区保洁工表示，居
民的习惯改变需要时间，而她还要完

成小区内其他保洁工作，没办法一直
守在附近引导居民规范投放。

在日晖六村（一）小区南面的另一
处垃圾厢房，4个干垃圾桶和1个湿垃
圾桶一字排开被放在垃圾厢房门板
前，左侧的一处空地也放着许多空垃
圾桶。两名保洁工说，此处垃圾房改造
完成不到3个月，同样配备感应式开
门设备。据他们观察，除了骑电动自行
车的居民不愿意下车进行投掷外，也
有部分居民对该设备的使用方式不了
解，误以为自动门关闭状态代表不能
扔垃圾，于是未进一步尝试投掷。为了
杜绝此类情况，小区索性关闭了电源，
将垃圾桶挪到了外面。

保洁工们还称，根据目前干湿垃
圾清运的频次，大多数垃圾桶需要较
长时间放在外面清洗、等待清运，只
有个别垃圾桶会被拉回厢房内。还有
居民补充道，智能垃圾房内干垃圾桶
满溢时，向内开启的自动门容易被垃
圾卡住；自动门开口过小，居民投放
较大包垃圾时无法投入，只能投掷到

露天的垃圾桶内。

居民对新设备适应程度不一
其他小区是否也有此类情况？记

者又随机走访了附近多个小区。在小
木桥路227弄小区，记者看到垃圾厢
房门都处于关闭状态。走近一看，发现
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和一干垃圾投掷
窗口的自动门都不能感应打开。在能
感应打开的湿垃圾投掷窗口内，垃圾
桶桶盖关着，需要居民手动掀开。另一
干垃圾投掷窗口自动门打开时会发出
明显的金属摩擦声。管理员表示，不能
打开的自动门并非有故障，而是由于
使用频率比较低暂时关闭了。

在日晖六村（二）小区，垃圾厢房
的自动门也被关闭了电源，设置成固
定半开启状态。保洁工表示，这些自
动门有一个总电源开关，启动开关的
钥匙由他们保存。在她上岗前，可能
是为了方便居民投掷垃圾，设备就是
保持着这个状态。如果窗口不够大，
居民可以手动将自动门往上抬，有阻

尼固定，不会自动下落。
针对感应式新设备投入使用后部分

小区出现的新情况，记者联系了上述小
区所在的斜土路街道。据相关工作人员
介绍，2023年至2024年，根据全市创建
垃圾分类示范小区的相关要求，徐汇区
绿容局在居民区生活垃圾库房专项更新
改造中试点使用感应式投放口设备，并
在2025年继续推广。感应式投放口能改
善生活垃圾异味扰民状况，提升外观形
象，改变小区垃圾库房陈旧脏乱的问题。
斜土路街道已完成70余处居民区垃圾
库房的提升改造，覆盖率在70%左右。

但由于每个小区的垃圾库房扩容
能力和垃圾产生量都不同，部分小区在
垃圾增量过多的情况下，只能通过部分
垃圾桶外置解决居民投放需求。街道方
面鼓励居民优先使用感应式垃圾桶，
“希望居民能养成良好投掷习惯”。这位
工作人员表示，区绿容局正在制作如何
使用感应式投放设备的短视频以及说
明图片等，加强宣传推广，方便居民使
用。街道相关部门也将做好对接跟踪、
故障反馈等工作。

发稿前，记者再次前往日晖六村
（一）（二）小区。在相关工作人员指导下，
垃圾厢房不再大门敞开，感应投放口大
部分都在使用中，对原本存在故障的自
动门和感应口已进行了修复，但个别投
放口因垃圾满溢仍处于开启状态，还有
零星的垃圾袋出现在地面上。保洁工告
诉记者，仍有居民存在不适应的情况，未
能将垃圾投掷到桶内，他们将继续加强
引导。

采访中，记者在小木桥路小区、儿
科大楼小区、西木小区看到，垃圾厢房
的自动门设备均能正常使用。这些小区
的保洁工说，设备已投入使用半年到1
年时间，发生故障较少，维修响应很快。
投入使用一段时间后，保洁人员能总结
出垃圾桶满溢的大概时间点，会及时来
清理，减少自动门卡住的情况。居民们
也逐渐适应了新的垃圾投掷方式。

智能垃圾房建成不到3个月就被弃用？
因居民投掷习惯和自动门开口过小等原因，垃圾被扔在门板前

记者调查

本报记者 唐乙隽

春和景明，樱花盛放。2026上海樱
花节正在宝山顾村公园举办，吸引了大
批赏樱游客，成为上海近期最火爆的
“打卡点”之一。在感叹樱花之美的同
时，不少市民向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民
声直通车”栏目吐槽：“几乎每棵树都被
商拍占据，许多游客只能对着天空拍几
张照片，游园体验大打折扣。”

3月16日下午，记者来到顾村公园，
当天天气阴沉，还有零星小雨，但仍有不
少人游园。下午2时许，记者由3号门进
入公园，一条樱花大道映入眼帘。刚行至
樱花大道入口，记者就注意到几个挎着
相机、手持iPad的摄影师在附近徘徊。
见记者独自入园，一位女性摄影师连忙
迎上来招徕生意：“小姐姐要拍照吗？30
元一张，道具都有，包精修。”她一边说
着，一边向记者展示平板电脑上的成片。

随后，记者沿着樱花大道继续前
行，发现几乎每一棵盛放的樱花树下都
有人在商拍。大大小小的拍摄道具堆在
树下，补光灯、反光板、踩脚凳、折叠扶
梯等一应俱全。摄影师们手持“长枪短
炮”，对着站在踩脚凳上的游客拍照，且
大多数商拍人员均有团队。记者行进途
中，多位摄影师上前介绍拍摄套餐，单
张价格均在30元左右。一位摄影师还
给出了包含妆造的服务：“299元套餐，
精修6张，底片全送。”

记者看到，商拍团队“占领”樱花树
后，几乎不会挪动。现场多位摄影师表
示，至少能保证每位顾客拍满30分钟。
即便是暂时没有生意的商拍团队，也会
用梯子、补光灯等大型设备占好机位，
一旦顾客出现，就可随时开拍。因此，普

通游客几乎没有与樱花树零距离接触
的机会，只能在樱花大道的中央走马观
花，远远地拍上几张照片。市民李阿姨
感叹，商拍扎堆“影响体验”：“即便是拍
花，拍到的也基本都是商拍的人头。”她
质疑，公园方面为什么不能管一管呢？

事实上，在顾村公园3号门门口，
展示了一份《文明游园公约》，其中第三
条写明：禁止携带高凳、折叠伸缩梯等
入园，也不能长时间占用拍摄点位，影
响他人游览。那么，扎堆的商拍是如何
进入公园的呢？

记者在3号门附近蹲守了一段时
间。从入园情况来看，很难发现异常。不
过，一旦进入公园，便可见折叠梯、伸缩
补光灯、专业相机等设备从露营车内被
商拍人员取出。“门口保安和志愿者是不
会翻动露营车的。”现场一位摄影师透
露，“藏在露营车里，用衣服等物品遮住
就行。”不过，如果入园后被安保人员注
意到，“他们也会进行劝阻”，“但只要过
段时间或者换个地方再用就好了”。另一
位摄影师支招，“现在有一种折叠凳，可
以上下抽拉，入园时根本不会被发现”。

针对上述现象，不少市民建议，公
园管理方优化入园检查流程，加大园区
内巡逻频次，从源头遏制违规器材及设
备入园。也有市民建议，应对商拍行为
作出更为具体的规范，如为商拍团队划
分固定区域、固定时段等，让商拍行为
在规则框架内有序开展。

顾村公园内商拍扎堆成“树霸”
市民反映影响游览体验，建议加强管理

本报记者 师梦娇

3月9日，本报刊发《松江站进站
动线遭吐槽》一文，报道了松江站北区
进站路线标识模糊、无障碍电梯难寻
等问题。松江枢纽管理部门对此高度
重视，立即启动“标识指引优化行动”，
排查问题标识，优化乘客进站体验。

针对报道中提及的“指示标识自
相矛盾”问题，松江枢纽立即对枢纽
内所有引导标识进行拉网式排查，重
点覆盖扶梯口、转角处等关键节点，
同时修正模糊标识，确保同一位置不
再出现“打架”指引。

日前，记者来到松江枢纽回访。
在通往北区进站口的服务中心（商
场）门口，记者注意到，此前与地面上
写着“1—2检票口往左，3—15检票
口朝右”的指示标识“打架”的立牌已
被移除，乘客按照地面标识指示即可
向右通过地面广场上的无障碍电梯
上楼进站。松江枢纽工作人员介绍，
此前商场右侧的免安检换乘通道施
工，乘客只能从商场内部进站，因此
临时设置了立牌标识，目前通道已完
工并投入使用，不再需要立牌标识。

无障碍电梯难寻怎么办？记者与
松江枢纽的工作人员一同进行走访。
目前，旅客主要使用的无障碍电梯有
两处，一处位于北区室外地面广场，

旅客按地面标识指示一路向右找寻
时，视线可能会被广场上的立柱和工
作电梯挡住。对此，松江枢纽计划在
地面增加条状指示标识，同时将工作
电梯进行遮挡处理，引导旅客按指示
乘梯进站；另一处位于商场内部，松
江枢纽将与管理方协商，突出指示标
识，优化人员服务，引导携带大件行
李的旅客乘坐无障碍电梯。

关于商场三楼出口正对的北区
进站口大门紧闭的问题，松江枢纽相
关工作人员解释称，此处是铁路部门
管辖区域，铁路部门表示这两处玻璃
门到安检口的距离较短，因此采取常
态化关闭措施。松江枢纽已联合铁路
部门在关闭的玻璃门上增设二次提
醒，避免旅客白跑路。松江枢纽同时
还计划在地面增设指示标识，让乘客
的进站动线一目了然。

目前，松江枢纽党建联合体已启
动联合巡查工作，将持续对枢纽内的
标识标牌、服务设施进行动态维护，
后续也将增设更醒目的提示牌及枢
纽片区导览图，帮助旅客根据需求快
速锁定最优路线，此次“指示标识优
化行动”预计将在4月初完成。

与此同时，松江枢纽开发的“沪
小松”导航系统已上线启用，乘客可
通过小程序进行室内导航，规划枢纽
内行走动线，实现站内“不迷路”。

松江枢纽启动“标识指引优化行动”

让乘客进站动线一目了然

本报记者 毛锦伟

3月9日，本报刊发《出租车司机
“内急停车点”为何消失》一文，报道
了本市部分道路上设置的供出租车
司机临时停靠的“出租车专用限时长
停车位”因道路整修施工而消失的情
况。近日，记者对报道中提到的点位
以及司机们反映的其他点位进行了
回访，发现有些点位已经恢复，有些
仍情况不明。

此前的报道共提到了3处消失的
出租车专用停车点，其中2个在长宁，
分别位于安西路愚园路路口和玉屏南
路490号对面；1个在徐汇，位于广元
西路181号。据记者调查，这3处专用
停车点的消失均发生在所在路段开展
架空线入地及合杆整治工程后，即道
路开挖修复后没有进行复原。近日，记
者走访发现，安西路愚园路路口和广
元西路181号2处专用停车点已恢复。

但玉屏南路490号对面专用停车
点目前仍未恢复，仅留一块铁牌挂在
一旁路灯杆上，路面缺失了停车位。3
月17日下午3时许，记者看到2辆出
租车停靠路边，只见“蓝色联盟”出租
车的司机下车后一路小跑至一旁卫生
间。他告诉记者，这里以前有两个专用
停车位，如今地上虽然没有画车位，但

司机们“默认”这里仍然是可以停靠去
如厕的，“快去快回就行了”。

报道刊发后，还有司机反映，遵
义路782号出租车专用停车点也消
失了。司机们提供的照片显示，该处
专用停车点也只剩路灯杆上的一块
停车牌。记者3月17日去现场采访时
发现，指示牌也不见了。

这两处专用停车点位究竟是去
是留？记者多方询问得知，长宁区目
前仍在对全区的出租车专用停车点
位进行复核和评估。玉屏南路490号
对面停车点未来有望恢复，但遵义路
782号停车点则可能被取消。据了解，
取消原因一是此处非机动车道宽度
不足2米，达不到设置停车位的条
件；二是南侧云雾山路上已设有地面
停车位。

据长宁区此前回应，出租车专用
停车点的复核和评估工作将结合统
一规范标识和精准管控手段等工作，
在今年一季度予以实施。眼下一季度
接近尾声，司机们希望有关部门能加
快推进这项工作，后续的“点位扩容”
工作也加紧开展。不仅是长宁区，上
海其他区的建管部门也应及时对出
租车专用停车点进行复核，并尽快向
社会更新公布点位列表，以便导航软
件及时更新，便于司机们掌握。

部分“内急停车点”已恢复
司机希望及时更新点位表

日晖六村（一）小区内位于斜土路出口的一处垃圾厢房。 车佳楠 摄

位 于 金
平路33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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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后面就
是鹤北二街
坊小区。
毛锦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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